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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69         股票简称：智慧能源            编号：临 2019-001 

债券代码：136317         债券简称：15 智慧 01 

债券代码：136441         债券简称：15 智慧 02 

债券代码：143016         债券简称：17 智慧 01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最近一次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受理，尚未开庭 

 最近一次案件中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反诉被告（本诉原告） 

 最近一次涉案的金额：19,688.40 万元。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组织最近 12

个月内其他新发案件累计涉及金额约为 39,590.73 万元（不含已披露案件）。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截至 2019 年 1 月 3 日，公司及合并

报表范围内组织最近 12 个月内新增诉讼案件中多数尚未审结或尚未执行完毕，暂

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最近一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青海国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的反诉主张相关材料，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反诉原告（本诉被告）：青海国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反诉被告（本诉原告）：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机构：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诉讼基本情况及诉讼请求 

（一）本诉基本情况及诉讼理由 

2013 年 12 月，本诉原告与本诉被告签订土地、房产转让合同，约定由本诉原

告向本诉被告转让位于西宁市德令哈路 58 号的相关房产、土地，合同总金额为



2 

21,600 万元。[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3 年披露的《关于部分资产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

的公告》（编号：2013-077）和《关于部分资产转让的进展公告》（编号：2013-080）]。 

签约后，本诉原告根据合同第七条的约定，向本诉被告交付了合同约定所有的

西宁市德令哈路 58 号土地、房产等实物资产，双方办理了相关交接手续并签订了

《西宁市德令哈路 58 号土地、房产实物资产交接书》。 

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最迟在 2014 年 8 月 31 日前，本诉被告向本诉原告付清所

有款项。截至 2018 年 8 月 20 日止，本诉被告尚欠本诉原告资产转让价款

12,544,699.80 元。经本诉原告多次催要，本诉被告仍拖欠不付。 

本诉被告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为维护本诉原告的合法权益，本诉原告于 2018

年 10 月向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提出如下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判令本诉被告立即支付本诉原告资产转让价款人民币 12,544,699.80

元； 

2、请求依法判令本诉被告立即支付本诉原告逾期付款违约金 34,456,437.40 元； 

3、本案诉讼费由本诉被告承担。 

（二）反诉基本情况及诉讼理由 

2019 年 1 月，公司收到本诉被告的反诉主张相关材料，就上述案件，本诉被告

向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反诉申请： 

由于反诉被告尚未取得相关人民政府对前述土地使用权中部分划拨用地同意

转让的批准文件，且未按约定配合办理土地过户手续，导致转让的土地和房产未能

完成产权过户登记。这给反诉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且导致反诉原告签订合同的目

的不能实现。为保护反诉原告的合法权益，提出如下反诉请求： 

1、判令解除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于 2013 年 12 月签订的《土地、房产转让合

同》； 

2、依法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赔偿损失共计 196,884,000 元； 

3、本案反诉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 

 

三、诉讼进程情况 

本次诉讼已被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目前尚未正式开庭审理。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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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尚不能判断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

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四日 


